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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房源信息发布管理

《通知》提到，自有房屋产权人的房
屋出售或出租，产权人（含共有人，下同）
可以分别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官网的

“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和
“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直
接发布房屋出售或出租房源信息，也可
以委托经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部门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
企业及其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发布。自有
房屋产权人可对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含房屋所有权证书）并满足政策交易条
件的房屋进行出售、出租房源信息发布，
不得将存在查封、限制交易和违反规定
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房屋对外出售和出
租；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
小出租单位，不得将住房原始设计的卧
室或者起居室、客厅等房间打隔断后的
房间发布单独出租房源信息，更不得将
住房原始设计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地
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单独发布
供人居住的出租房源信息。

自有房屋产权人委托房地产经纪机
构进行房屋出售、出租的，双方应签订统
一示范文本的《房源信息发布委托协议》
或《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后，方可进行
出售、出租房源信息发布；委托住房租赁
企业进行租赁经营的，双方应签订统一
示范文本的《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经依
法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后，方
可进行出租房源信息发布。房地产经纪
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对存在查封、
限制交易和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的房屋进行出售、出租房源信息发布；不
得为住房原始设计卧室或者起居室、客
厅打隔断后单独出租的房间，或者单独
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
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用于居住的房屋
进行房源信息发布。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在
相关线下门店、网站和其他网络信息平
台等不同渠道发布房源信息时，其使用
的固定门户网站及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应
与“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平台”
和“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
实施技术精准对接，严格按照本通知有
关规定发布出售、出租房源信息，并在网

上展示发布人员的实名认证信息。

谨慎选择房地产经纪机构

《通知》明确，自有房屋产权人委托
房地产经纪机构或住房租赁企业发布房
屋出售、出租房源信息的，应当选择经
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备案
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其
实名认证从业人员进行房源信息发布。

经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
赁企业及其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可通过登
录“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平台”和

“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进
行查询。严禁未经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
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发布房
源信息。相关网络信息平台不得为未经
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
及其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开通房源信息
发布端口。

明确房源信息发布条件要求

自有房屋产权人以个人名义在“青岛
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平台”或“青岛市住
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和其他网络信
息平台自主发布房源信息的，应在向相关
信息平台提交产权人身份证明、拟出售或
出租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其他合
法证明材料的同时，还应提交本人签署的

《个人房源信息发布承诺书》。
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发布个人出

售、出租房源信息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除应提交上述规定材料外，经实名认证
经纪人员还应提交与房屋产权人签订
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或《房源信息
发布委托协议》；经实名认证的经纪辅
助人员应提交与房屋产权人签订的《房
源信息发布委托协议》。委托住房租赁
企业发布个人出租房源信息的，住房租
赁企业实名认证从业人员除应提交上
述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交有效的《房屋
租赁登记备案证明》。自有房屋产权人
不按规定提供资料的，相关房地产经纪
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网络信息平台
不得发布个人房源信息。房地产经纪
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以及自行发布房
源信息的房屋产权人须对发布房源信
息的真实性负责。

严格落实房源码核验措施

自行发布房源信息的房屋产权人和
使用固定门户网站或其他网络信息平台
发布房源信息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
租赁企业，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房源码核
验规则发布、维护房屋出售或出租信息。

其中，《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或《房
源信息发布委托协议》应当与房源核验
码关联；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他人房屋的，

其依法办理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应
当与房源核验码关联，确保发布房源是真
实委托、真实房源、真实产权、真实价格、真
实图片。

产权人自行发布房源信息前，或房地
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在发布出售、
出租房源前，应分别在“青岛市存量房屋交
易监管服务平台”和“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
公共服务系统”完成房源核验并取得房源
核验码后，方可在相关线下门店、网站或其
他网络信息平台等不同渠道发布房源信
息。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在不
同渠道张贴展示或发布的同一出售或出租
房源信息应当保持一致，且必须明确标识
房源核验码；网络信息平台应对同一房源
信息实现合并展示，方便公众自由选择服
务机构。对未取得房源核验码的出售、出
租房源，相关房地产经纪机构或住房租赁
企业以及相关网络信息平台不得发布相关
房源信息。房屋意向买受人和承租人可分
别通过“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平
台”“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
上的房源码查询功能对相关网络信息平台
等不同渠道发布的出售、出租房源核验码
真伪和有效性进行核验。

规范房源发布下架管控

自有房屋产权人以个人名义自行发布
房源信息的，或者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住
房租赁企业发布出售或出租房源信息的，
按照房源“谁发布、谁维护、谁撤销”的原
则，自有房屋产权人或受委托的房地产经
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应在相关发布渠道
及时维护房源信息。对产权人自行发布的
或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发
布的且符合本通知房源自动下架情形的房
源信息，“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平
台”和“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
统”将自动撤销下架已发布的房源信息。

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应对以下三种情形
发布房源信息及时撤销下架：一是经查询核
验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其从
业人员未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
二是对自有房屋产权人自行发布房源信息，
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其从
业人员发布房源信息时未向网络信息平台
提供出售、出租房源核验码的；三是网络信
息平台可与“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
平台”和“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
统”主动对接，经查询本条第二种情形发布
房源信息无房源核验码的，或经查询核验发
布房源核验码无效或无法识别的。

自有房屋产权人自行发布的出售或出
租房源信息，要在房屋买卖或租赁合同签订
之日及时在相关网络信息平台上将有关房
源信息撤销下架；对于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
和住房租赁企业发布的房源信息，房屋产权
人要在房屋买卖或租赁合同签订之日提醒
促成交易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住房租赁企
业将房源信息从线下门店、网站等发布渠道
上及时撤销下架。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冰冰

“一房一码”杜绝虚假房源
青岛推行存量房房源信息发布和房源码核验工作 9月15日起施行

为加强我市房地产中介市场房
源信息发布管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
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自有房
屋产权人房屋出售、出租房源信息发
布行为，从源头上确保房地产经纪机
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产权人发布房
源信息的真实性，日前，青岛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推行存量房
房源信息发布和房源码核验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市推
行存量房房源信息发布和房源码核
验工作。《通知》自9月15日起施行。

青岛推行存量房房源信息
发布和房源码核验工作

●自有房屋产权人的房屋出售或出租，产权人可以分别通过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官网的“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和“青

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直接发布房屋出售或出租房源信

息，也可以委托经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备案的房地产

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及其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发布。

●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将住房

原始设计的卧室或者起居室、客厅等房间打隔断后的房间发布单独

出租房源信息，更不得将住房原始设计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

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单独发布供人居住的出租房源信息。

●自行发布房源信息的房屋产权人和使用固定门户网站或其他

网络信息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要严

格按照规定的房源码核验规则发布、维护房屋出售或出租信息。

●产权人自行发布房源信息前，或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

企业在发布出售、出租房源前，应分别在“青岛市存量房屋交易监管

服务平台”和“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完成房源核验并

取得房源核验码后，方可在相关线下门店、网站或其他网络信息平

台等不同渠道发布房源信息。

早报8月21日讯 为进一步做好新
就业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贴（以下简称

“租赁补贴”）发放工作，青岛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新就
业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正在享受租赁补贴的
人员在领取补贴期间因工作变动原因
离职的，原用人单位应在一个月内通
过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贴信息
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内办

理离职报备，系统自动停发补贴。申
请人在工作变动一年内重新就业缴纳
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符合户籍、房产条
件后，由新用人单位在信息系统中按
补 贴 申 请 程 序 重 新 申 请 补 贴 ，经 区
（市）住房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后发放租
赁补贴，补贴发放时间与原单位领取

补贴时间连续计算，累计发放租赁补
贴月份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超过一年
未再次就业的，补贴资格自动终止，剩
余补贴不再发放。

《通知》指出，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
租赁补贴与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青年
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等财

政列支的补贴不可同时享受。符合其他
财政列支补贴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
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贴时应提交
放弃其他补贴申领声明。承租租赁型人
才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的，
应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取消保障资格，次月
起停发补贴。区（市）住房保障部门在每
季度发放补贴前汇总租赁补贴人员信息
推送至相关部门或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信
息接口进行资格核验。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冰冰）

我市进一步明确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贴发放细则

累计发放租赁补贴不超过36个月


